
附件1：
因重大疾病导致家庭生活特别困难

提取住房公积金指南

一、提取范围：缴存人本人、配偶、子女以及夫妻双方父母。

二、提取条件：缴存人本人、配偶、子女，以及夫妻双方父母因重大疾病，造成家庭生活特别困难提取的，按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关规定进行认定，在医疗保险管理机构累计（一个自然年度内）为患者支付的医药费超过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进入大病医疗救助范畴的或医保部门规定的特殊疾病范围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
医保部门规定的特殊疾病（28种）范围是指：“恶性肿瘤、器官移植术后、红斑狼疮症、尿毒症期、血液透析、白血病、脑出血和脑梗塞并发后遗症、糖尿病伴有并发症、股骨头坏死症、传染性肝病、肝硬化、精神类疾病、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多发性硬化、戈谢病、特发性肺纤维化、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原发性骨髓纤维化、干燥综合症、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肺泡蛋白沉积症、重症肌无力、肺动脉高压、布氏杆菌病、视神经脊髓炎”，具体以《鄂尔多斯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规定为准。

三、办理材料：1.旗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病情诊断证明原件；2.当年的医药费专用发票原件；3.提取人身份证原件；4.提取人银行卡原件（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一类储蓄卡）；5.有效关系证件或证明文件。

四、提取额度：不超过个人承担自费部分，原则上以百元取整。

五、提取时限：有效期为一年，自医院开具的结算费用票据日期起至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之日止。

六、提取次数：一年提取1次。



